泉教职成〔2015〕7号
附件2：

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优质课评价表

开课教师：姓名                              学校                       

课题                                        课时          节

基本标准和要求：优质课讲究教学理念，重点体现“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模式，表现出教学风格，突出三个方面的创新性：即教学内容处理的创新性；教学方法运用的创新性；教学表现（活动）形式的创新性。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及分值
	评价标准
	评分

	教学目标

15分
	知识目标5分
	符合学生实际，符合课程要求，体现专业特色
	

	
	能力目标5分
	切合专业实际，具有职教特色
	

	
	情感目标5分
	联系职业岗位，体现职业道德目标
	

	教学目标实现

70分
	教学内容10分
	传授知识准确，无差错；体现专业和职教特色；重点把握准确，难点有效突破
	

	
	教学环节10分
	教学环节结构紧凑、完整、实用有效；时间分配合理；体现教为引导、学为主体的双向互动
	

	
	方法手段15分
	教法设计得当，体现学法指导，资源利用合理，教学手段适用有效
	

	
	教学效果15分
	学生课堂积极性高，学习兴趣浓厚；学生理论知识、实践能力掌握情况好
	

	
	教学特色20分
	在教学设计、教学表现、教学方法、教材处理、教具使用等具有创新性
	

	教师素养

15分
	语言表达5分
	普通话标准，语言规范、流畅，感染力强
	

	
	仪表仪态5分
	衣冠整齐，举止大方，教态自然
	

	
	教辅应用5分
	课件、教具设计合理，制作美观、实用，操作熟练
	

	总分
	


听课教师：姓名                学校                     任教专业                 
